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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发〔2023〕296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下达 2023年山西省技术标准

创新基地项目计划的通知

省国防科工局，运城市、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

落实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〉的实施意见》，推进我省技术标准

创新基地建设，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，以标准化助推创

新技术和产品市场化、产业化和国际化，根据《山西省标准化条

例》《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晋政办发〔2021〕

74号）有关规定，省市场监管局组织了 2023年山西省技术标准

创新基地的项目申报和评估工作。在省市有关部门推荐、专家评

审论证和现场考察评估的基础上，经会议研究，确定了 4项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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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项目，现予以下达，并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2023年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项目

1.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所申报的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

地（北斗信息技术）（筹）；

2.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申报的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

地（铝基新材料）（筹）；

3.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

（新能源汽车）（筹）；

4.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申报的山西省技术标准创

新基地（化妆品和洗涤用品）（筹）。

二、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周期为三年，自 2023年

12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1日。

三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项目推荐单位要按照《山西省技术

标准创新基地建设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加

强指导，并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和创新基地所在地政府对技术标准

创新基地在政策、经费、人才、标准立项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四、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方案是今后开展工作和组

织考核的重要依据，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《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

基地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建设方案，细化目标和任务，

并于 2023年 12月 31日前，将修改完善后的创新基地建设方案

报送推荐单位和省标准化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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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完善组织领导机制和工作协调机

制，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、建设标准信息服务平台，积极构建以

产业服务为导向的服务模式，加强标准制定、科技成果转化、标

准化人才培养、标准化交流合作和标准实施推广等工作，为社会

各界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标准创新服务。

六、每年 10月底前，项目承担单位要对技术标准创新基地

建设情况进行自查自评，并将自查报告及相关材料报送推荐单位

和省标准化主管部门。

七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创建中期和三年期满后，省标准化主

管部门将根据创新基地建设方案，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，对创新

基地进行中期检查评估和终期评估验收。

附件：2023年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项目计划表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12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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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年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项目计划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推荐单位

1 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（北斗信息技术）（筹） 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所 山西省国防科工局

2 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（铝基新材料）（筹）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3 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（新能源汽车）（筹） 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4 山西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（化妆品和洗涤用品）（筹） 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





抄送：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日印发


